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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

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

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

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

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

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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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实施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

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四舍五入造成的。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

如下含义： 

重组报告书 指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 

本次重组、本次发行、

本次交易 
指 

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交易行为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

资 
指 南方泵业向沈金浩和沈凤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公司、南方

泵业 
指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300145） 

标的资产、目标资产、

交易标的 
指 金山环保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金山环保 

金山环保 指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名称更改为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集团 指 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系金山环保控股股东 

千德投资 指 
张家港保税区千德投资有限公司，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交易对象之一 

德美投资 
指 上海德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交易对象之一 

金洪丰泽 
指 天津金洪丰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对象之一 

宏景睿银 
指 上海宏景睿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交易对象之一 

岳峰投资 
指 上海岳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交易对象之一 

三川投资 
指 上海三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

易对象之一 

新曜诚投资 
指 上海新曜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交易对象之一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大

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73 号）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5 号）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

会公告[2008]14 号）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方案 

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

千德投资有限公司、钱伟博、上海德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金洪丰泽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宏景睿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岳

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三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曜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建强、顾可强、钱盘生、吴中勤、万伟强、管

凤亮、刘波、徐雪霞、尹锡梅、钱宾、蒋正伟、潘亚斌、徐金凯、蒋超英、王桂

萍、徐云芳、周中明、王桂春、周华、毛延钧、郭宏、张俊博、朱伟、王浩、徐

和平、徐学明、蒋盘中、王焕青、史建兵、万霁、刘学红、王洪庆、祝汉梅、钱

立强、顾建平、郭延平等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金山环保 100%股权。同时为提高

重组效率，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金浩和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凤祥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生效和实施是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生效和实施

的前提条件，最终募集配套资金的完成情况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行

为的实施。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经南方泵业与交易对方协商，金山集团等 45 位交易对方将合计持有的金山

环保 100%股权作价 179,379.80 万元，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

付全部交易对价，合计发行 68,309,139 股，具体发行股份数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交易对方 

出让所持金山环

保股份数量（股） 

出让金山环保股

权比例 

南方泵业发行股

份（股） 

1 
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278,830,473 69.71% 47,616,674 

2 
张家港保税区千德投资有限

公司 
18,996,461 4.75% 3,244,080 



 

3 钱伟博 18,979,385 4.74% 3,241,164 

4 
上海德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5,197,169 3.80% 2,595,264 

5 
天津金洪丰泽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057,381 3.51% 2,400,619 

6 
上海宏景睿银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2,537,663 3.13% 2,141,093 

7 
上海岳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397,875 2.85% 1,946,448 

8 上海三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98,584 1.90% 1,297,632 

9 
上海新曜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799,292 0.95% 648,816 

10 周建强 1,479,874 0.37% 252,722 

11 顾可强 1,479,874 0.37% 252,722 

12 钱盘生 939,720 0.24% 160,479 

13 吴中勤 924,921 0.23% 157,951 

14 万伟强 924,921 0.23% 157,951 

15 管凤亮 924,921 0.23% 157,951 

16 刘  波 924,921 0.23% 157,951 

17 徐雪霞 924,921 0.23% 157,951 

18 尹锡梅 924,921 0.23% 157,951 

19 钱  宾 924,921 0.23% 157,951 

20 蒋正伟 924,921 0.23% 157,951 

21 潘亚斌 554,953 0.14% 94,771 

22 徐金凯 554,953 0.14% 94,771 

23 蒋超英 554,953 0.14% 94,771 

24 王桂萍 554,953 0.14% 94,771 

25 徐云芳 462,461 0.12% 78,976 

26 周中明 369,969 0.09% 63,181 

27 王桂春 369,969 0.09% 63,181 

28 周  华 369,969 0.09% 63,181 

29 毛延钧 369,969 0.09% 63,181 

30 郭  宏 369,969 0.09% 63,181 



 

31 张俊博 369,969 0.09% 63,181 

32 朱  伟 277,477 0.07% 47,386 

33 王  浩 277,477 0.07% 47,386 

34 徐和平 184,984 0.05% 31,590 

35 徐学明 184,984 0.05% 31,590 

36 蒋盘中 184,984 0.05% 31,590 

37 王焕青 184,984 0.05% 31,590 

38 史建兵 184,984 0.05% 31,590 

39 万  霁 184,984 0.05% 31,590 

40 刘学红 184,984 0.05% 31,590 

41 王洪庆 184,984 0.05% 31,590 

42 祝汉梅 92,492 0.02% 15,795 

43 钱立强 92,492 0.02% 15,795 

44 顾建平 92,492 0.02% 15,795 

45 郭延平 92,492 0.02% 15,795 

合  计 400,000,000 100.00% 68,309,139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山环保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南方泵业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金浩和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凤祥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本次交

易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交易税费、中介机构费用等并购费

用，以及对金山环保的增资。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及交易作价 

本次交易中，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金山环保全部股东

权益进行了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金山环保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 73,052.92 万元，金山环

保 100%股权评估值为 185,842.01 万元，增值率为 154.39%。经交易各方协商，

金山环保 100%股份作价为 179,379.80 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发行数量 

1、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包括向金山集团等 45 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金山

环保 100%股权和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金浩和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凤祥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的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29.28 元/股。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为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

发行股票价格为 26.36 元/股。 

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4年末总股本262,307,52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经 2014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告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并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完成了权益分派实施。据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经调整后为 26.26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作出本次交易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选取为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28.53 元/股。公司 2014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2014 年末总股本 262,307,5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已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完成了权益分派实施。据此，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的发行价格经调整后为 28.43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票种类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数量 

根据南方泵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为 26.26 元/股。按照上述发行价格计

算，本次交易中，南方泵业将向金山集团等 45 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68,309,139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金浩的发行金额和发行数量为

39,999,986.52 元、1,406,964 股；向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凤祥的发行金额和

发行数量为 9,999,996.63 元、351,741 股。 

（四）业绩及补偿承诺 

金山集团、钱盘生和钱伟博承诺标的公司于 2015、2016、2017 会计年度实

现的年度税后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2,000 万元、19,000 万元、30,000 万

元。上述“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依据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五）股份锁定承诺 

主体 内容 



 

金山集团、钱盘生、钱伟

博 

金山集团、钱盘生、钱伟博承诺：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自新

增股份登记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且在对标的资产的最后一

次盈利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完成前，不得对外转让。本次上市

公司向承诺人发行股份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千德投资等其他 42 位交

易对方 

千德投资等其他42位交易对方承诺：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自新

增股份登记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上市公司向承诺人发

行股份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

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金浩和上

市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凤祥，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

相关规定，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同时，认

购股份在 36 个月解锁后，还应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沈金浩追加承诺如下：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

上市公司回购该股份；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而新增的股份，亦遵守上述

承诺。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此外，沈金浩之子沈洁泳追加承诺如下：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

上市公司回购该股份；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而新增的股份，亦遵守上述

承诺。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六）过渡期间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不得通过分红派息或实施股息派发，标的公司所产生的

收入和利润由受让方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亏损的，则在亏损数额经

审计确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且在受让方就本次发行验资之前），由转让方按各自

原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向受让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七）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拟上市的交易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八）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

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九）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

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二、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南方泵业 2014年度审计报告、2015年 1-6月半年报及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审阅的最近一年一期备考合并财务报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

较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2015

年 1-6 月实现数 

2015 年 6 月 30 日/2015

年 1-6 月备考数 
增幅 

总资产 2,043,819,395.28 4,163,593,960.33 103.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25,936,402.41 3,409,339,565.87 123.43% 



 

营业收入 726,989,434.94 849,286,975.51 16.82% 

营业利润 95,101,503.16 126,981,279.70 33.52% 

利润总额 96,818,441.87 129,521,926.71 33.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82,524,858.97 105,400,971.47 2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0.00%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2014

年度实现数 

2014年 12月 31日/2014

年度备考数 
增幅 

总资产 2,052,009,727.26 4,188,242,850.72 104.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48,327,710.07 3,308,854,761.03 128.46% 

营业收入 1,571,485,350.59 1,882,935,229.22 19.82% 

营业利润 213,802,747.82 307,324,026.88 43.74% 

利润总额 230,071,775.50 324,459,479.21 41.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96,740,015.89 263,469,066.85 3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80 5.26%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

平有明显增加，基本每股收益变动不大，不存在因并购重组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

收益被摊薄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263,115,540股。预计本次交易将新增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 68,309,139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1,758,705 股，交易前后公司

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沈金浩 95,857,461 36.43% 97,264,425 29.19% 

沈凤祥 13,115,189 4.98% 13,466,930 4.04% 

金山集团 - - 47,616,674 14.29% 

千德投资 - - 3,244,080 0.97% 

德美投资 - - 2,595,264 0.78% 



 

金洪丰泽 - - 2,400,619 0.72% 

宏景睿银 - - 2,141,093 0.64% 

岳峰投资 - - 1,946,448 0.58% 

三川投资 - - 1,297,632 0.39% 

新曜诚投资 - - 648,816 0.19% 

37 名自然人交易对方 - - 6,418,513 1.93% 

重组前其他股东 154,142,890 58.58% 154,142,890 46.26% 

合计 263,115,540 100% 333,183,384 100%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沈金浩持有上市公司 36.43%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

次交易完成后沈金浩直接持有公司 29.19%股权。因此，本次交易后沈金浩仍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南方泵业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金山环保股东变更为南方泵业。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2015 年 11 月 12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沈金浩、沈凤祥、赵才甫、沈梦晖、钱盘生、

周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牟介刚、邵少敏、曲久辉三人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钱盘生为交易对方，周伟为金山环保副总经理。 

本次交易后钱盘生持有南方泵业股份数量增加 939,720 股，其控制的金山集

团持有南方泵业股份数量增加 278,830,473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沈金浩持股数量增加 1,406,964 股；向上市公司董事、

总经理沈凤祥持股数量增加 351,741 股。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未因本次交易而发

生变动。 

五、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前，沈金浩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实际控制人



 

仍为沈金浩，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实施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发行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及配套融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支付、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2、2015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 5月 1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3、2015 年 5 月 28 日，交易对方作出决定，同意本次交易； 

4、2015 年 5 月 29 日，公司与金山集团等 45 位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日，公司与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钱盘生、

钱伟博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与沈金浩、沈凤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5、2015 年 5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6、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7、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组因报告期变更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的相

关议案； 

8、2015年 10月 8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年

第 85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无条件通过。 



 

9、2015年11月3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金

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2462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支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

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金山环保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核准了金山环保的股东变更事宜并

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26798226406）。因此，交

易双方已完成了金山环保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南方泵业已持有金山环保 100%股权。 

2、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金山环保 100%股权，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金山

环保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本次标的资产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3、新增股本的验资情况以及配套募集资金情况 

2015 年 11 月 18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共新增股本 70,067,844 元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5]462 号）。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49,999,983.15 元，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32,349,983.15

元。 

4、证券发行登记事宜 

经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

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户过程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过程中，未发生相关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2015 年 11 月 12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沈金浩、沈凤祥、赵才甫、沈梦晖、钱盘生、

周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牟介刚、邵少敏、曲久辉三人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钱盘生为交易对方，周伟为金山环保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改组金山环保董事会，上市公司委派的董

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董事会日常运作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

金山环保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不存在因

本次交易导致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15 年 5 月 29 日，公司与金山集团等 45 位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日，公司与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钱盘生、钱

伟博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与沈金浩、沈凤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常履行，未出现

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主要包括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关于

交易资产合法性的承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金山环保股东

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等。《南方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文件

对上述承诺内容均进行了详细披露。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南方泵业与交易对方均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

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事项 

南方泵业尚需在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上市事宜，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

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 

南方泵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

资产已完成过户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办理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的登记

手续及相关验资事宜；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

情形；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

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

约定或承诺的情形；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南方泵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南方泵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交易各方权力机构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本次交易的标

的资产已经按照相关协议完成过户手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已完成股份发行、验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手续；本次交易各方未出

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亦未出现相关承诺方违反所做有关主要承诺的情形；相

关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公司向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 45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的

68,309,139 股普通 A 股股票，2015 年 11 月 2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9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根据《重组办法》，为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保护上市公司中

小股东的利益，交易对方分别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主体 内容 

金山集团、钱盘生、钱伟

博 

金山集团、钱盘生、钱伟博承诺：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自新

增股份登记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且在对标的资产的最后一

次盈利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完成前，不得对外转让。本次上市

公司向承诺人发行股份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千德投资等其他 42 位交

易对方 

千德投资等其他42位交易对方承诺：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自新

增股份登记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上市公司向承诺人发

行股份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

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南方泵业向沈金浩、沈凤祥两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1,758,705股股票，2015

年11月2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

为2015年12月9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

跌幅限制。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金浩和上



 

市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凤祥，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

相关规定，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同时，认

购股份在 36 个月解锁后，还应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沈金浩追加承诺如下：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

上市公司回购该股份；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而新增的股份，亦遵守上述

承诺。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此外，沈金浩之子沈洁泳追加承诺如下：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

上市公司回购该股份；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而新增的股份，亦遵守上述

承诺。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南方泵业与

西南证券明确了西南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独立财务顾问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

公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的期限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应当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西南证券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当

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已公告的盈利预测或者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2

号）； 

2、《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泵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5、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泵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  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23 号创建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电  话 0755-83288913 

传  真 0755-83288321 

联系人 向君、李高超、胡俊 

（二）法律顾问 

名  称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地  址 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8 楼 

负责人 章靖忠 

电  话 0571-87901509 

传  真 0571-87902008 

联系人 傅羽韬、王鑫睿 

（三）审计机构 

名  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  址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8 楼 

负责人 陈翔 

电  话 0571-88216700 

传  真 0571-88216880 

联系人 沃巍勇、黄加才 

 

名  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楼 12层 

负责人 梁春 

电  话 010-58350011 

传  真 010-58350006 

联系人 吕秋萍、李颖庆 

（四）评估机构 

名  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 

电  话 010-65882659 

传  真 010- 65882651 

联系人 张齐虹、胡奇 



 

（此页无正文，为《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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